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１００

证券简称：

ＴＣＬ

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８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
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以电子邮件和传真形式发出通知
，

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

本次董事
会应参会董事

９

人
，

实际参会董事
９

人
。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
。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
法

》

及本公司
《

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一
、

会议以
９

票赞成
，

０

票弃权
，

０

票反对 审议并通过
《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转让
ＴＣＬ

光电科技
（

惠州
）

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
》。

详情见与本决议公告同日发布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
《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控
股子公司转让

ＴＣＬ

光电科技
（

惠州
）

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公告
》。

本议案将提交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二
、

会议以
９

票赞成
，

０

票弃权
，

０

票反对 审议并通过
《

关于通知召开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兹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上午
９

点
３０

分在深圳
ＴＣＬ

大厦
Ｂ

座
１９

楼第一会议室召开本公
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以下议案
：

１

、《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转让
ＴＣＬ

光电科技
（

惠州
）

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
》；

２

、《

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

３

、《

关于调整公司监事津贴的议案
》。

以上议案
２

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

议案
３

已经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

议案
２

和议案
３

的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刊登在
《

中国证
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和巨潮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告
。

特此公告
。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１００

证券简称：

ＴＣＬ

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９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
以电子邮件和传真形式发出通知

，

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

本次监事会应参会
３

人
，

实际参会监事
３

人
，

符合
《

公司法
》

及本公司
《

章程
》

的规定
。

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全票
（

３

票
）

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

１

、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转让
ＴＣＬ

光电科技
（

惠州
）

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
我们认为

：

公司董事会本次向控股子公司转让
ＴＣＬ

光电科技
（

惠州
）

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决
策的内容及程序均符合中国证监会

、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

董事会成员在对转让
ＴＣＬ

光
电科技

（

惠州
）

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判断和审查方面履行了诚信尽职义务
，

本次转让有利于募
集资金项目的发展

，

符合公司目前的实际情况
，

也符合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及公司的利
益

。

特此公告
。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１００

证券简称：

ＴＣＬ

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６０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
、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
：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的合法性
、

合规性情况
：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

决定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

召
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
、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

章程
》

的规定
。

３．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上午
９

点
３０

分
４．

会议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
５．

出席对象
：（

１

）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８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并可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

（

２

）

本公司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

３

）

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

６．

会议地点
：

深圳市科技园高新南一路
ＴＣＬ

大厦
Ｂ

座
１９

楼第一会议室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

一
）

合法性和完备性情况
：

本次会议审议事项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
、

二次会议
、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
、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

审议事项符合有关法
律

、

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

（

二
）

议程
：

１

、《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转让
ＴＣＬ

光电科技
（

惠州
）

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
》；

２

、《

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

３

、《

关于调整公司监事津贴的议案
》。

（

三
）

披露情况
以上议案

１

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

议案
２

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

议案
３

已经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

以上议案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
和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刊登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和巨潮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告
。

三
、

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

法人股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
、

法人授权委托书
、

出席人身份证
、

股东帐户卡到本公司董事会办理登记手续
；

（

２

）

社会公众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
、

股东帐户卡及证券商出具的有效股权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

（

３

）

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
、

授权委托书
、

委托人身份证
、

股东帐户卡及证券商出具的有效股权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

（

４

）

股东可以用传真或信函方式进行登记
。

２．

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
３．

登记地点
：

深圳市高新技术开发区
（

科技园
）

南区一道
ＴＣＬ

大厦
Ｂ

座
１９

层
，

邮政编码
：

５１８０５７

。

四
、

其它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

（

１

）

公司地址
：

深圳市高新技术开发区
（

科技园
）

南区一道
ＴＣＬ

大厦
Ｂ

座
１９

层
（

２

）

邮政编码
：

５１８０５７

（

３

）

电话
：

０７５５－３３９６８８９８

（

４

）

传真
：

０７５５－３３３１３８１９

（

５

）

联系人
：

王晋
２．

会议费用
：

与会股东或代理人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

六
、

备查文件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

、

二次会议决议
、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
、

二次会议决议
。

特此公告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

附件
：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单位
（

个人
）

出席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
时股东大会

，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

委托人
（

签章
）：

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股东帐号
：

委托人持股数
：

受托人
（

代理人
）

姓名
：

身份证号码
：

委托书有效期限
：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委托人表决意见

（

有效表决意见
： “

同意
”、 “

反对
”、 “

弃权
”）：

序号 议案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转让
ＴＣＬ

光电科技
（

惠州
）

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
》

２

《

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

３

《

关于调整公司监事津贴的议案
》

如委托人未明确表示表决意见
，

则受托人
（

代理人
）

可按自己决定表决
。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１００

证券简称：

ＴＣＬ

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６１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转让

ＴＣＬ

光电科技（惠州）

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备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特别提示
：

１．

本次转让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批
；

２．

本次转让事项尚待取得国家有权机关的批准
。

释义
在本公告中

，

除非文义载明
，

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

／

本公司
／ ＴＣＬ

集团 指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ＴＣＬ

多媒体 指
ＴＣＬ

多媒体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ＴＣＬ

光电 指
ＴＣＬ

光电科技
（

惠州
）

有限公司
本次转让

／

本次交易 指
ＴＣＬ

集团将其持有的
ＴＣＬ

光电
１００％

的股权转让给
ＴＣＬ

多媒体
《

股权转让协议
》

指
ＴＣＬ

集团与
ＴＣＬ

多媒体签署的
《

股权转让协议
》

募投项目
指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７

日签发的证监许可
［

２００９

］

１２

号文
《

关
于核准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

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３

日
向

８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３５

，

０６０

万普通股所募集资金投入的
“

中小尺寸液晶电
视模组一体化制造项目

”

和
“

大尺寸高清晰液晶电视模组一体化制造项目
”

中国证监会 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商务部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一

、

交易概述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与控股子公司
ＴＣＬ

多媒体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ＴＣＬ

多
媒体

”）

在深圳签署
《

股权转让协议
》，

本公司拟向
ＴＣＬ

多媒体转让本公司持有
ＴＣＬ

光电科技
（

惠
州

）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ＴＣＬ

光电
”

或
“

交易标的
”）

１００％

的股权
（

以下简称
“

本次转让
”

或
“

本次交
易

”）。

本次交易已经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

ＴＣＬ

光电系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主体之一
，

根据
《

深圳
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等有关规定及本公司
《

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

的规
定

，

本次交易属对控股子公司转让最近三年内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

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

根据
《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
》

的有关规定
，

本次交易构成
ＴＣＬ

多媒体的关
联交易

，

需经
ＴＣＬ

多媒体董事会批准以后
，

提交
ＴＣＬ

多媒体独立股东审议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的有关规定
，

本次转让不构成关联交易
；

根据
《

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的有关规定
，

本次转让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行为
。

本次交易尚待取得
商务部等国家有权机关的批准

。

二
、

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ＴＣＬ

多媒体基本情况如下
：

ＴＣＬ

多媒体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

比例
５２．４１％

），

ＴＣＬ

多媒体注册于开
曼群岛

，

于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
（

代码
“

０１０７０

”），

主要办公地址和住所为香港新界荃湾大涌道
８

号
ＴＣＬ

工业中心
１３

楼
，

主营业务为生产及销售电视机
、

影音产品及买卖相关零件
。

截至目前
，

ＴＣＬ

多媒体已发行股本为
１

，

０８６

，

７５９

，

９８２

股
。

ＴＣＬ

多媒体截至最近一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

ＴＣＬ

多媒体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资产总额为
１

，

８５０

，

０６５

万港元
、

负债总额为
１

，

５２５

，

０９９

万港
元

、

净资产
（

归属母公司股东
）

为
３１４

，

４４４

万港元
；

２０１０

年度营业收入为
２

，

６９４

，

８６２

万港元
、

除税
前亏损为

８３

，

５２４

万港元
、

净亏损
（

归属母公司股东
）

为
９８

，

３１６

万港元
。

三
、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

交易标的概况
本次转让的交易标的为

ＴＣＬ

光电
１００％

的股权
，

ＴＣＬ

光电系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成立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４

日
，

注册资本
５７

，

６００

万元
，

注册地为惠州市仲恺高新技术开发区惠风四路
７８

号
，

法定代表人为赵忠尧
，

经营范围为新型显示器件
、

彩色电视机
、

相关配套零部件制造
、

销售
、

维修及相关技术开发
；

承接来料加工业务
、

进出口业务
（

法律
、

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不得经营
，

法
律

、

法规限制经营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

ＴＣＬ

光电目前还持有惠州
ＴＣＬ

璨宇光电有限
公司

６０％

的股权
（

该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３

，

２００

万元
，

另一股东为苏州璨宇光学有限公司
（

占
４０％

），

主要生产
、

销售背光模组及其他光学零组件
，

并提供售后服务
）。

２

、

交易标的主要财务指标
根据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立信大华

（

深
）

审字
［

２０１１

］

２８４

号
《

ＴＣＬ

光电科
技

（

惠州
）

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审计报告
》，

以及
ＴＣＬ

光电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未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

ＴＣＬ

光电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

单位
：

人民币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１

，

０４７

，

６５３

，

５３１．１６ ９２４

，

５６１

，

３３８．４０

负债总额
４７６

，

５７３

，

５３２．５７ ３５３

，

３４１

，

４３４．４７

应收款项总额
１０４

，

１６９

，

３９８．７０ ５８

，

５３５

，

３４４．０９

净资产
５７１

，

０７９

，

９９８．５９ ５７１

，

２１９

，

９０３．９３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
营业总收入

１

，

３４９

，

３４１

，

６６１．３６ １０５

，

１７４

，

７９７．１２

净利润
８

，

３０６

，

７８９．０９ １３９

，

９０５．３４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２９

，

１３０

，

８４８．３５ ２

，

３８３

，

５５９．７０

３

、

本公司此次拟转让的
ＴＣＬ

光电
１００％

的股权不存在任何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
、

也不
存在任何重大争议

、

诉讼或仲裁事项或查封
、

冻结等司法措施
。

４

、

截至
《

股权转让协议
》

签署日
，

本公司为
ＴＣＬ

光电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１９

，

２００

万元
。

５

、

截至
《

股权转让协议
》

签署日
，

本公司不存在为
ＴＣＬ

光电委托理财的情形
。

６

、

本次转让涉及
２００９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对外转让
，

募投项目有关情况
说明如下

：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

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

证监许可
［

２００９

］

１２

号
）

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实际募

集资金
８７５

，

９３８

，

６５０

元
，

募集资金用于
“

中小尺寸液晶电视模组一体化制造项目
”

和
“

大尺寸高清
晰液晶电视模组一体化制造项目

”（

以下合成
“

液晶模组项目
”）

的建设
。

ＴＣＬ

光电为液晶模组项目
的实施主体

，

主要通过来料加工
、

进料加工以及一般贸易等形式为本公司以及其他国内外液晶
电视厂商提供

２６

寸
－４６

寸的薄膜液晶显示器
（

ＴＦＴ－ＬＣＤ

）

的液晶模组
（

ＬＣＭ

）。

ＴＣＬ

光电主要产品
液晶模组

（

ＬＣＭ

）

是将液晶显示器件
、

连接件
、

集成电路
、

ＰＣＢ

线路板
、

背光源
、

结构件装配在一起
的组件

，

是液晶显示电视产品的关键部件
。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公司以募集资金人民币
３９６

，

９００

，

５００

元置换预先投入液晶模组项目的自筹资金
。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
次会议

、

２００９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公司自原募集资金项目调减出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募集资金

，

用于投资
“

液晶电视整机一体化项目
”（

该项目的实施主体为
ＴＣＬ

多媒体之全资控股
子公司

ＴＣＬ

王牌电器
（

惠州
）

有限公司
），

作为液晶模组项目的有效延伸
。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公司已完成全部募集资金的使用
，

其中用于液晶模组项目的资金
共

５７５

，

９３８

，

６５０

元
。

目前
，

ＴＣＬ

光电已投资建设
６

条液晶模组生产线
，

通过设备改造
，

该
６

条生产线的产能已达
６００

万台
；

ＴＣＬ

光电还完成自主开发和设计低成本高亮度广视角液晶模组
，

并已获得
２

项国内发
明专利

，

填补了国内彩电企业自主研发生产
４０

寸以上大屏幕液晶电视模组领域的空白
。

自主设
计的液晶模组已建立自有供应链

，

为生产提供低成本和稳定原材料的保障
。

２０１０

年是液晶模组项目正式投产的第一年
，

生产正处于爬坡阶段
，

产能利用尚未完全达到
设计水平

，

项目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总产量
３４６．７８

万片
。

７

、

交易前后
ＴＣＬ

光电股权变化如下表所示
：

本次转让完成后
，

公司拟将直接持有
ＴＣＬ

多媒体的股份以增资方式注入
ＴＣＬ

实业控股
。

四
、

本次转让的原因
（

一
）

本次转让符合本公司整体产业布局的需要
２００９

年
，

本公司基于液晶电视产业的竞争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
，

战略性地提出向液晶电视
产业链上游延伸

，

进入价值链更高端的液晶模组环节
，

通过
“

模组
－

整机
”

一体化模式
，

提升本公
司液晶电视整体竞争力

。

从液晶电视行业的长远发展来看
，

向产业链上游延伸是公司持续发展
、

构建产业核心竞争力的必由之路
，

为此
，

２００９

年
，

本公司以提升集团整体液晶电视产业竞争力为
第一要务

，

通过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方式募集资金
，

启动和发展液晶模组项目
，

从而实现集团
内的

“

模组
－

整机
”

一体化
，

为液晶电视的未来竞争奠定基础
。

通过本次转让
，

符合
ＴＣＬ

多媒体作为
ＴＣＬ

集团作为本公司旗下电视产业运营平台的整体战
略

，

更好地发挥
ＴＣＬ

光电的潜力
，

并调整资源和开支的配对
，

将产业链延伸至核心部件领域
，

符
合本公司整体产业布局的要求

。

（

二
）

本次转让有利于本公司液晶电视产业发挥
“

模组
－

整机
”

一体化的优势
，

增强产业协同
效应

通过本次转让
，

将
ＴＣＬ

光电纳入
ＴＣＬ

多媒体的统一经营和管理当中
，

使
ＴＣＬ

多媒体与上游
关键部件供应商整合

，

以实现成本协同效应
（

如
：

降低运输及包装费用
，

集成电路数据的整合
，

简
化重复的制造和装配过程等

），

进而增强
ＴＣＬ

光电与
ＴＣＬ

多媒体的协同效应
，

有利于实现液晶模
组与整机制造的无缝连接

，

可以进一步促进上游零部件与下游整机的联动
；

并可使
ＴＣＬ

光电扩
大产品组合以取得新的收入来源

，

ＴＣＬ

光电除向
ＴＣＬ

多媒体供应产品外
，

还可向第三方客户供
货

，

从而进一步实现产品组合的多元化
，

充分发挥一体化在经营效率提升和成本下降中的作用
。

通过
ＴＣＬ

光电为
ＬＣＤ

模组加工的业务模式
，

将
ＴＣＬ

光电整合进入
ＴＣＬ

多媒体
，

还将有助于降低
未来上游原材料价格波动对

ＴＣＬ

多媒体产生的影响
。

（

三
）

本次转让有利于通过垂直整合研发
、

生产以及供应链资源提升公司电视业务的产品品
质和生产效率

公司高度重视和强调通过技术创新及产品研发提升电视业务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
。

通过
本次交易

，

ＴＣＬ

光电在液晶模组方面的技术与创新与
ＴＣＬ

多媒体在整机方面的技术与创新可以
有效整合

，

双方可以共同致力于液晶电视技术的创新和改善
，

共同开发更具市场竞争力的液晶
电视产品

，

而且还可以更好地控制电视产品的质量
、

提升生产效率
、

加快产品的研发和创新
，

进
而全面提升公司电视业务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

。

（

四
）

本次转让有助于提升对
ＴＯＴ

的专业化管理
、

改善
ＴＯＴ

的盈利能力
，

提升液晶模组项目
在公司液晶电视全产业体系中的价值

２０１０

年是公司液晶模组项目
、

整机一体化项目正式投产的第一年
，

公司从生产工艺
、

商业模
式

、

业务渠道
、

市场销售等方面均处于磨合及探索阶段
，

许多方面并不成熟
，

生产正处于爬坡阶
段

，

产能利用尚未完全达到设计水平
，

项目尚处于微利
。

与
ＴＣＬ

多媒体相比
，

本公司
（

母公司
）

定位于控股型集团企业
，

将具体的经营性管理交予子
公司管理有利于资源的聚焦

；

ＴＣＬ

多媒体一直专注于电视机业务的生产
、

研发和销售
，

积累了大
量的生产

、

技术
、

营销渠道以及客户关系等资源
。

通过本次转让
，

ＴＣＬ

多媒体能够利用自身成熟的
管理经验

、

专业能力以及客户资源等优势切实地帮助
ＴＣＬ

光电改善经营效益
、

提升经营效率
，

实
现对

ＴＣＬ

光电更加专业化的管理
，

从而充分发挥和提升
ＴＣＬ

光电液晶模组项目在公司液晶电视
全产业体系中的价值

，

实现内部产业资源配置的最大化
。

最后
，

转让完成后
，

本公司将增加在
ＴＣＬ

多媒体的权益
，

直接或间接持有
ＴＣＬ

多媒体的股份
比例将由

５２．４１％

提升至
６１．２１％

，

进一步巩固了本公司在核心产业中的控制地位
。

五
、

转让的定价依据及相关收益
本次转让的交易价格以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天兴评报字

（

２０１１

）

第
２５２

号
《

资
产评估报告书

》

的评估结果作为定价基础
。

截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ＴＣＬ

光电
１００％

股权的评估值为约
６６

，

０４９．２１

万元
。

经过友好协商
，

本次转让的交易价格为约
６５

，

５５７．２１

万元
，

与评估值相当
，

较
ＴＣＬ

光电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未经审计净资产帐面值溢价
１４．７７％

。

本次转让的支付方式为
，

ＴＣＬ

多媒体向本公司配发每股面值港币
１

元的
２４６

，

４９７

，

１９１

股普
通股的形式支付

（

相当于每股
３．２

港元的发行价
）。

发行价每股新股份
３．２０

港元由本公司与
ＴＣＬ

多媒体经公平磋商后厘定
，

较
ＴＣＬ

多媒体截
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过往
１０

个交易日平均收盘价每股约
２．９５

港元溢价约
８．４７％

，

较
ＴＣＬ

多媒体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过往
３０

个交易日平均收盘价每股约
２．９６

港元溢价约
８．１１％

。

考虑到
ＴＣＬ

多媒体股价在短期内出现的波动
，

该价格是参考
ＴＣＬ

多媒体在过往
１

年平均收
市股价的基础协商确定

，

该发行价体现了本公司对
ＴＣＬ

多媒体未来业务发展的坚定信心及对公
司液晶显示业务未来发展的良好预期

，

定价公允合理
。

转让完成前后
，

ＴＣＬ

多媒体股权变化如下
：

转让前 转让后
持股数量

（

股
）

占比
％

持股数量
（

股
）

占比
％

ＴＣＬ

集团
－－ －－ ２４６

，

４９７

，

１９１ １８．４９％

ＴＣＬ

实业控股
５６９

，

５９７

，

２８４ ５２．４１％ ５６９

，

５９７

，

２８４ ４２．７２％

公众股东
５１７

，

１６２

，

６９８ ４７．５９％ ５１７

，

１６２

，

６９８ ３８．７９％

总发行股本
１

，

０８６

，

７５９

，

９８２ １００．００％ １

，

３３３

，

２５７

，

１７３ １００．００％

六
、

协议的主要内容
买方

：

ＴＣＬ

多媒体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卖方

：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买方及卖方在下文合称

“

双方
”

１．

转让对价
双方同意

，

本协议项下的股权收购对价
（“

转让对价
”）

以买方向卖方配发每股面值港币
１

元
的

２４６

，

４９７

，

１９１

股普通股
（“

对价股份
”）

的形式支付
（

相当于每股
３．２

港元的发行价
）。

在转让对
价支付完成时

，

对价股份占买方股本扩大后的
１８．４９％

。

该转让对价已经参考了北京天健兴业资
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所列的

ＴＣＬ

光电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净资产评估
值

。

２．

交割的先决条件
交割取决于下列条件的满足

，

并达到买方满意的程度
（

除非买方书面放弃
）：

（

１

）

由买方或其代表完成为本次转让而进行的法律
、

财务或业务方面的尽职调查
，

且对发现
的法律

、

财务或业务有关问题作出解决或处理
，

并达到买方满意的程度
；

（

２

）

卖方完成第
６

条所详述的各项义务
；

（

３

）

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至交割日
（

包括交割日
），

卖方保证保持真实
、

准确且不具误导性
；

（

４

）

公司的股东会已通过批准本次转让
、

批准任命和辞退董事
、

批准本协议及与本协议相关
的协议

／

合同的决议
；

（

５

）

按照内部决策程序
，

卖方已获得其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对本次转让的批准
，

买方已获得其
独立股东对本次转让的批准

；

（

６

）

获得商务主管部门等必要政府主管部门的批准
／

认可
；

（

７

）

为本次转让而由第三方作出的所有同意
（

包括但不限于银行的同意
）

均已获得
，

且该同
意均为完全有效

；

（

８

）

ＴＣＬ

光电及控股子公司的高管人员和重要管理人员均已订立了
《

保密协议
》；

（

９

）

ＴＣＬ

光电获颁发新营业执照
，

其内容和本协议一致
；

（

１０

）

买方已获得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委员会批准对价股份的上市及买卖
。

３．

交割及转让对价的支付
在交割日时

，

卖方应
：

（

１

）

向买方递交必要的文件
，

确认买方成为股权的注册持有人
，

该等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工商
局颁发的新营业执照和工商局出具的变更登记证明

；

（

２

）

向买方递交卖方出具的按照附录七规定的形式和内容的关于协议条款项下所有条件全
部满足的书面确认证明

；

和
（

３

）

交付或进行协议条项下买方为交割而合理要求的所有文件或行为
（

包括但不限于所有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证照

、

档案文件
、

印章
、

董事会及股东会决议
、

财务记录及帐薄
、

资产清单
、

已订立合同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现有董事的辞职函
（

如卖方决定更换董事
）

等
）。

４．

生效
本协议应于本协议签署之日起成立

，

并对本协议双方具有约束力
。

本协议于获得必要的审批机关批准
／

认可之日生效
。

七
、

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向控股子公司转让

ＴＣＬ

光电科技
（

惠州
）

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决策是董事会为贯彻实
施公司液晶产业链垂直整合的战略规划而作出的决定

，

将有效提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管理效
率

，

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

有利于募集资金项目的效益最大化
，

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战略与规
划

。

本次向控股子公司转让
ＴＣＬ

光电科技
（

惠州
）

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决策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

证券法
》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

章程
》

的规定
，

不存在损害股东
，

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和公司利益
的情形

。

八
、

监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本次向控股子公司转让

ＴＣＬ

光电科技
（

惠州
）

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决策的内容
及程序均符合中国证监会

、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

董事会成员在对转让
ＴＣＬ

光电科技
（

惠
州

）

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判断和审查方面履行了诚信尽职义务
，

本次转让有利于募集资金项
目的发展

，

符合公司目前的实际情况
，

也符合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及公司的利益
。

九
、

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

，

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认为
：

ＴＣＬ

集团将
ＴＣＬ

光电
１００％

股权转让给
ＴＣＬ

多媒体
，

虽然涉及将
２００９

年非公开发行部分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转让

，

但是
，

该次转让为
ＴＣＬ

集团将全资子公司转让给控股子公司
，

不改变
ＴＣＬ

集团对
ＴＣＬ

光电的控制权
，

属于集团内部的资源整合
，

符合
ＴＣＬ

集团多媒体产业整体布局要求
，

有利于发挥协同效应以改善
ＴＣＬ

光电经营效率
，

提升其竞争力
。

本次转让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尚需经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独立董
事发表同意意见

，

并取得相关政府部门批准后方可实施
，

在履行上述程序的条件下
，

我们同意
ＴＣＬ

集团本次转让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宜
。

十
、

本次转让尚需履行的程序
本次转让除需要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审议外
，

尚需取得如下批准
：

１．

本次转让尚需取得公司股东大会的审议批准
。

２．

本次转让尚需经
ＴＣＬ

多媒体董事会批准及独立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３．

本次转让事项尚待取得商务部等国家有权机关对股权转让的批准
。

十一
、

备查文件
１．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

２．

本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

３．

本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

４．

保荐人专项核查意见
；

５．

《

股权转让协议
》；

６．

天兴评报字
（

２０１１

）

第
２５２

号
《

资产评估报告
》。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关于向控股子公司

转让

ＴＣＬ

光电科技（惠州）

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发表的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
《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

》（

２００８

年修订
）、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下称
“

公司
”）《

章程
》

和
《

独立董事议事规则
》

等有关规定
。

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
，

对关于向控股子公司转让
ＴＣＬ

光电科技
（

惠州
）

有限公
司

１００％

股权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

本次向控股子公司转让
ＴＣＬ

光电科技
（

惠州
）

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决策是董事会为贯彻实
施公司液晶产业链垂直整合的战略规划而作出的决定

，

将有效提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管理效率
，

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

有利于募集资金项目的效益最大化
，

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战略与规划
。

本次向
控股子公司转让

ＴＣＬ

光电科技
（

惠州
）

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决策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证券法
》

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

《

章程
》

的规定
，

不存在损害股东
，

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和公司利益的情形
。

独立董事：丁 远 陈盛沺 叶月坚

Ｙｉｎｇ Ｗｕ

（吴鹰）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002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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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受让广州三祥多层电路有限公司股权

及其变更营业执照和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

根据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

关于受让广州三祥多层电路有限公司
55%

股权的
议案

》，

公司与广州三祥贸易有限公司
、

三祥新太电子有限公司签署了受让
55%

附条件生效的股权
的转让合同

。

详细公告内容已在
2011

年
4

月
14

日和
5

月
21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披露
。

各方一致确认
，

本合同
、

有关本次转让的审计报告
、

资产评估报告
、

承诺书
、

担保函等相关文件
共同构成本次转让的交易文件

。

广州市三祥贸易有限公司将根据交易文件的规定
，

合法
、

有效
、

完整
地向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转让并交付标的股权

；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将根据交易文
件的规定

，

按时
、

足额地向广州市三祥贸易有限公司支付所受让股权的价款
。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

广州市三祥贸易有限公司不再持有
"

三祥多层电路公司
"

股权
，

外方股东
三祥新太电子有限公司持有

"

三祥电路公司
"25%

股权
，

中方股东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广州
市合展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分别持有

"

三祥多层电路公司
"55%

和
20%

股权
。

广州三祥多层电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完成后
，

新的股东大会重新制定了公司章程
，

董事会及相
关成员按新的章程组建

，

原公司董事会董事和监事职能同时废止
。

日前
，

广州三祥多层电路有限公司已先后获得了广州市花都区经济贸易局
"

关于中外合资企业
广州三祥多层电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批复

"

、

广州市人民政府颁发的
《

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港澳侨
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

并已领取了由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新的
《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具体
如下

：

名称
：

广州三祥多层电路有限公司
住所

：

广州市花都区花山镇两龙横街第一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

：

谢杰
注册资本

：

港元
：

2500.0

万元
实收资本

：

港元
：

2500.0

万元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

经营范围
：

生产
，

加工新型电子元器件
：

混合集成电路
，

销售本企业产品
。

股东发起人
：

三祥新太电子有限公司
、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广州市合展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

特此公告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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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到期归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0

年
12

月
26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
》。

同意公司在保证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

、

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
，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2,

000

万元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月
，

到期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

(

详见
2010

年
12

月
27

日
《

证券时报
》

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刊登的
《

关于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

》

)

。

根据上述决议
，

公司在规定期限内使用了
2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公司已
于

2011

年
6

月
27

日将上述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

至此公司运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的流动资金已一次性归还完毕

。

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

特此公告
。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27

日

证券代码：

002340

证券简称：格林美 公告编号：

2011-033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

一
、

重要提示
1

、

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增加
、

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

2

、

本次股东大会第一项为特别决议
。

3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

二
、

会议召开与出席情况
1

、

会议召开情况
（

1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2

）

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

2011

年
6

月
27

日
网络投票时间

：

2011

年
6

月
26

日
-2011

年
6

月
27

日
。

其中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
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6

月
27

日上午
9:30

至
11:30

，

下午
13:00

至
15:00

；

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2011

年
6

月
26

日
15:00

至
2011

年
6

月
27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
时间

。

（

3

）

会议主持人
：

董事长许开华先生
（

4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会议室
（

5

）

召开方式
：

现场召开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6

）

本次会议的通知及相关文件分别刊登在
2011

年
6

月
9

日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http://

www.cninfo.com.cn

）

上
。

本次会议的召集
、

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等法律
、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2

、

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76

名
，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68,171,748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9.31%

。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8

名
，

代表有表决权
的股份数为

154,208,306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3.56%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68

名
，

代表有表决
权的股份数为

13,963,442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75%

。

公司全体董事
、

部分监事
、

其他高级管理人
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

三
、

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方式

，

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一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修订
〈

章程
〉

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股数
168,079,819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54%

；

反对股数
16,

869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0%

；

弃权股数
75,06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3,

36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46%

。

二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股数
168,059,319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31%

；

反对股数
27,

169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2%

；

弃权股数
85,26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3,

56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07%

。

三
、

逐项审议通过了
《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

1

、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

（

A

股
），

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

元
。

表决结果
：

同意股数
168,125,219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23%

；

反对股数
30,

229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0%

；

弃权股数
16,30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

60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7%

。

2

、

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票的数量不超过

5,000

万股
（

含
5,000

万股
）。

在该范围内
，

具体发行数量和募集资
金规模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与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协商确定
。

表决结果
：

同意股数
168,125,219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23%

；

反对股数
30,

229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0%

；

弃权股数
16,30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

60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7%

。

3

、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

在中国证监会核准之日起六个月内择机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

。

表决结果
：

同意股数
168,125,219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23%

；

反对股数
30,

229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0%

；

弃权股数
16,30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

60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7%

。

4

、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不超过十名特定投资者

，

包括境内注册的证券投资基金
、

证券公
司

、

财务公司
、

资产管理公司
、

保险机构
、

信托投资公司
（

以其自有资金
）、

QFII

以及其他合格的投资
者等

。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以其管理的
2

只以上基金认购的
，

视为一个发行对象
；

信托投资公司
作为发行对象的

，

只能以自有资金认购
。

发行对象应符合法律
、

法规的规定
。

在上述范围内
，

公司在
取得中国证监会本次发行核准批文后

，

按照
《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

的规定以竞价方
式确定发行对象

。

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的发行对象及其实际控制人在本次发行完成之后直接和间接持
有的发行人股份表决权数量不应超过公司实际控制人许开华夫妇届时控制的公司股份表决权数
量

。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由认购对象以现金方式认购
。

表决结果
：

同意股数
168,125,219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23%

；

反对股数
34,

629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6%

；

弃权股数
11,90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

20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1%

。

5

、

定价依据
、

定价基准日与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

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百分之九十

，

即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不低于
20.75

元
/

股
。

(

注
：

定
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

。

本次发行的定价依据为
：

（

1

）

发行价格不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公司每股净资产
；

（

2

）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量及项目资金使用安排
；

（

3

）

公司股票二级市场价格
、

市盈率及对未来趋势的判断
；

（

4

）

与有关方面协商确定
。

表决结果
：

同意股数
168,125,219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23%

；

反对股数
30,

229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0%

；

弃权股数
16,30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

60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7%

。

6

、

发行数量和发行价格的调整
公司股票在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之日起至发行日期间除权

、

除息的
，

发行数量和发行底价将作
相应调整

。

最终发行价格将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核准批文后
，

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
的情况

，

遵照价格优先原则确定
。

表决结果
：

同意股数
168,125,219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23%

；

反对股数
30,

229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0%

；

弃权股数
16,30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

60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7%

。

7

、

限售期

发行对象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

表决结果
：

同意股数
168,125,219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23%

；

反对股数
30,

229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0%

；

弃权股数
16,30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

60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7%

。

8

、

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03,750

万元人民币
，

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
：

"

废旧电路板中稀贵金属
、

废旧五金电器
（

铜铝为主
）、

废塑料的循环利用项目
"

、

"

电子废弃物回收与循
环利用项目

"

和
"

偿还部分短期银行贷款项目
"

。

如果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不能满足公司项目的资金需要
，

公司将利用自筹资金解决不足
部分

。

如果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超过公司项目的资金需要
，

剩余部分的募集资金将补充公司流
动资金

。

在不改变本次募投项目的前提下
，

公司董事会可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
，

对上述项目的募集
资金投入顺序和金额进行适当调整

。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
，

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
际情况以银行贷款

、

自有资金等自筹资金先行投入
，

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予以置换
。

表决结果
：

同意股数
168,125,219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23%

；

反对股数
30,

229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0%

；

弃权股数
16,30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

60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7%

。

9

、

上市地点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将申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

表决结果
：

同意股数
168,125,219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23%

；

反对股数
30,

229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0%

；

弃权股数
16,30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

60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7%

。

10

、

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为兼顾新老股东的利益

，

本次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将由本次发行完成后的新老股东按照
持股比例共享

。

表决结果
：

同意股数
168,125,219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23%

；

反对股数
30,

229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0%

；

弃权股数
16,30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

60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7%

。

11

、

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为发行方案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
。

表决结果
：

同意股数
168,125,219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23%

；

反对股数
30,

229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0%

；

弃权股数
16,30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

60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7%

。

四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股数
168,059,319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31%

；

反对股数
27,

169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2%

；

弃权股数
85,26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3,

56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07%

。

五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股数
168,040,219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18%

；

反对股数
27,

169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2%

；

弃权股数
104,36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2,66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21%

。

六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股数
168,047,519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61%

；

反对股数
19,

869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8%

；

弃权股数
104,36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2,66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21%

。

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事宜的议
案

》。

鉴于公司申请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有效期
内办理本次发行相关事宜

，

包括但不限于
：

1

、

按照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发行方案
，

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发行时间
、

发行对象
、

发行价格区间
、

最终发行数量
、

发行起止时间
、

具体认购办法
、

认购比例及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的其他具体
事宜

；

2

、

决定并聘请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中介机构
，

签署与本次发行及股权认购有关的一切协议
和文件

，

包括但不限于承销协议
、

保荐协议
、

聘用中介机构的协议等
；

3

、

聘请保荐机构等中介机构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报事宜
；

4

、

根据有关主管部门要求和市场的实际情况
，

在股东大会决议范围内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安
排进行调整

；

5

、

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有关事宜
；

6

、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

按照发行的实际情况对公司
《

章程
》

约定的与股本相关的条款进
行修改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

7

、

在出现不可抗力或其他足以使本次非公开发行难以实施
、

或虽然可以实施但会给公司带来
不利后果的情形

，

或者非公开发行政策发生变化时
，

可酌情决定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延期实施
，

或
者按照新的非公开发行政策继续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事宜

；

8

、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

办理申请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

锁定和挂牌上市等相关事宜
；

9

、

在法律
、

法规允许的前提下
，

办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的其他事宜
；

10

、

本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

表决结果
：

同意股数
168,040,219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18%

；

反对股数
27,

169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2%

；

弃权股数
104,36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2,66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21%

。

四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就本次会议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

认为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
合

《

公司法
》、《

证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等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和格林美
《

章程
》

的规
定

，

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

召集人资格合法
、

有效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

表决结
果合法

、

有效
。

特此公告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Ο

一一年六月二十八日

备查文件
：

1

、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2

、

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

证券代码：

002340

证券简称：格林美 公告编号：

2011-034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获得政府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全资子公司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
司

（

以下简称
"

荆门格林美
"

）

收到荆门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下发的
《

关于下达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
有限公司投资奖励资金的函

》（

荆开管函
[2011]27

号
），

荆门格林美获得奖励资金资助
1000

万元
，

并
于

2011

年
6

月
24

日收到该笔资助
。

公司将根据
《

企业会计准则
》

的规定以及政府相关规定
，

计入递
延收益

，

待项目验收完成后
，

转入营业外收入
，

具体会计处理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

该财政资助将对公司
2011

年盈利产生正面影响
。

特此公告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Ο

一一年六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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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华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

2011

年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佛山华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称
"

公司
"

）

第五届董事会
2011

年第二次会议于
2011

年
6

月
27

日下午
2

：

30

时在公司
20

楼会议室召开
。

会议应到董事
9

名
，

实到
6

名
，

公司董事赵伟先生
、

朱征
夫先生

、

王军女士因公出差未能参加本次会议
，

其中赵伟先生
、

朱征夫先生分别以书面授权独立董
事杨贞瑜先生代为参会并全权表决

，

王军女士书面授权董事严肃先生代为参会并全权表决
，

公司监
事会主席列席了会议

。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董事长童来明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

，

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

董事会以
9

票赞成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

由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期届满
，

根据公司总经理王奇先生的提名
，

董事会同意聘任季向东先
生

、

陈跃农先生
、

周启洪先生
、

仇如全先生
、

刘文伯先生
、

刘汉文先生
、

陈加力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职务

。

公司独立董事朱征夫先生
、

赵伟先生
、

杨贞瑜先生同意上述聘任
。（

以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
简历附后

）

特此公告
。

佛山华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二十七日

附件
：

季向东简历
季向东

，

男
，

毕业于内蒙古财经学院会计学专业
，

大学本科
；

北京交通大学
MBA

；

职称
：

会计师
；

专业资格
：

注册会计师
。

1997

年
7

月
-2000

年
12

月内蒙古国正会计师事务所助理审计员
、

审计员
、

项目经理
2001

年
1

月
-2002

年
6

月财政部会计司职员
2002

年
7

月
-2004

年
8

月北京中天华正会计师事务所项目经理
、

审计部副经理
2004

年
9

月
-2007

年
4

月中国物资开发投资总公司财务管理部副经理
、

经理
2007

年
5

月至今佛山华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

副总经理
2008

年
11

月至今珠海红塔仁恒纸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

常务副总经理
季向东先生与本公司及控股股东无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

未持
有本公司股票

。

陈跃农简历
1979

年
-1993

年南通造纸厂工作
1981

年
-1983

年北京钢铁学院进修学习
1983

年
-1993

年南通造纸厂基建设备部主任
1993

年
-2002

年红塔仁恒公司设备部经理
2002

年
-2004

年组建红塔仁恒华东办事处
，

建立销售网络
2004

年至今 珠海红塔仁恒纸业有限公司
（

销售
）

副总经理
陈跃农

，

男
，

毕业于苏州市商业职工大学机械制造专业
，

大专
；

职称
：

工程师
。

陈跃农先生与本公司及控股股东无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

未持
有本公司股票

。

周启洪简历
周启洪

，

男
，

毕业于中山大学化学专业
，

大学本科
；

中山大学
MBA

；

职称
：

工程师
。

1989

年
6

月
-1998

年佛山华新复合材料有限公司职员
、

质量部经理
，

利乐华新公司质量部经
理

，

佛山华新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1999

年
-2004

年佛山华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1999

年
-2001

年
2

月佛山华丰纸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01

年
3

月
-2004

年
5

月佛山华丰纸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2004

年
-2006

年期间曾任佛山华新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06

年至今佛山华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2009

年
2

月
-2009

年年底
，

佛山华丰纸业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2010

年至今
，

珠海红塔仁恒纸业有限公司
（

采购
）

副总经理
、

党委副书记
；

佛山诚通纸业有限公
司常务副总经理

（

分管采购
）

周启洪先生与本公司及控股股东无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

未持
有本公司股票

。

仇如全简历
仇如全

，

男
，

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制浆造纸专业
，

研究生
、

工学硕士
；

职称
：

工程师
。

1998

年
4

月
－1999

年
6

月珠海红塔仁恒纸业有限公司见习
1999

年
6

月
－2001

年
6

月珠海红塔仁恒纸业有限公司工艺工程师
2001

年
6

月
－2004

年
1

月珠海红塔仁恒纸业有限公司技术部副经理
2004

年
1

月
－2006

年
2

月珠海红塔仁恒纸业有限公司技术部经理
2006

年
5

月
－2007

年
12

月新加坡亚太资源有限公司下属亚太森博浆纸有限公司技术部经理
2007

年
12

月
－2009

年
5

月新加坡亚太资源有限公司下属亚太森博浆纸有限公司运行经理
2009

年
6

月至今珠海红塔仁恒纸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

主管技术
）

仇如全先生与本公司及控股股东无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

未持
有本公司股票

。

刘文伯简历
刘文伯

，

男
，

毕业于西北轻工业学院制浆造纸专业
，

大学本科
；

职称
：

高级工程师
。

1969

年
9

月
-1984

年
4

月陕西省咸阳造纸厂工作
（

期间
76

年
-79

年
12

月在西北轻工业学院
上学

）

1984

年
4

月
-1992

年
8

月陕西省咸阳造纸厂副厂长
1992

年
8

月
-1994

年
12

月东莞长安昌众纸厂经理
，

东莞樟木头中南纸厂
（

现东莞九龙纸厂
）

厂长
1994

年
12

月至今珠海红塔仁恒纸业有限公司工作
（

1997

年
2

月至今任副总经理
）

刘文伯先生与本公司及控股股东无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

未持
有本公司股票

。

刘汉文简历
刘汉文

，

男
，

毕业于轻工部广州轻工业学校制浆造纸专业
，

中专
。

1989

年
-2001

年佛山华丰纸业有限公司技改办技术员
、

助理工程师
，

生产工艺部部长
2001

年
-2002

年佛山华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经理
2002

年
-2003

年佛山华新彩色印刷有限公司总经理
2004

年
-2008

年佛山华丰纸业有限公司生产线长
、

总经理助理
、

副总经理
2009

年至今 珠海红塔仁恒纸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刘汉文先生与本公司及控股股东无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

未持
有本公司股票

。

陈加力简历
陈加力

，

男
，

毕业于广东韶关韶钢职工大学工企电专业
，

大专
；

职称
：

工程师
。

1973

年
11

月
- 1990

年
11

月广东石碌铜业公司工人
、

生产技术能源科副科长
1991

年
3

月
- 1996

年
11

月佛山华新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

华新利乐公司经营部经理
1996

年
11

月至今利乐
（

佛山
）

华新包装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1999

年至今 佛山华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07

年至今 佛山华新彩色印刷有限公司董事长
、

党总支书记
2011

年
2

月至今佛山诚通纸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陈加力先生与本公司及控股股东无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

未持
有本公司股票

。


